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0日印發
案由：本院委員陳宜民等19人，建請政府體察民意解決失業勞工生活，續辦勞保紓困低利貸款，擴大紓困額度照顧失業勞工朋友。根據主計處資料顯示，我國10月份失業率3.95%，皆比鄰近國家失業率日本3.0%，香港3.4%，新加坡2.1%為高，失業率3.95%代表有46萬4,000人失業，為解決失業勞工燃眉之急，讓勞工朋友渡過寒冷的年關，爰建請行政院繼續辦理勞保紓困貸款，最高貸款額度每人10萬元，貸款總額度為200億元，符合勞保年資滿10年即可申請，還款期限由三年延長至六年，讓符合申請資格的勞工，都能「借到自己的錢」，讓政府嘉惠照顧勞工美意不打折。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現在經濟仍不景氣，105年10月失業率為3.95%，失業人數為46萬4,000人，中高齡失業，不僅是勞工個人所得中斷的問題，更因絕大多數為家庭經濟的主要負擔者，因此中高齡人口失業，即意味著家庭的經濟陷入匱乏的困境，再再顯示失業問題為當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讓政府照顧勞工朋友之美意繼續延伸，以嘉惠更多需要救助之失業勞工的朋友，讓符合資格勞工朋友皆能享有政府德政，符合政府照顧勞工朋友之美意，救助真正需要幫助的勞工朋友，先能借到屬於勞工自己的錢，替失業勞工解決燃眉之急，能渡過年關及解決小孩註冊問題。

三、因此，本席呼籲政府除了繼續實施勞保紓困貸款，也建議將本次勞保紓困貸款條件放寬至勞保投保年資年滿十年以上的勞工皆可申請、勞工紓困貸款設定至二百億元、還款期限由三年延長至六年等，讓符合申請資格的勞工，都能「借到自己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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